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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D41 版）
3、2020年前五大收入金额客户及应收账款客户主要账期信用政策

序号 客户 客户类型 2020 年度收入金额 （含税 ）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主要合同的信用政策 账期政策是否发生变化 截至 2023 年 5 月 25 日期后回款

1 客户 AZ 终端客户 718.52 659.78
所有货物全部到经甲方确认付合同的 50%；安装调试完成通过验收付到合同的 80%，
结算审计完成支付到合同的 90%， 剩余 10%为质保金且分三年付清 （质保一年付
4%，质保满二年付 3%，质保满三年付清尾款）

否。 客户正常结算回款。 659.78

2 客户 BA 集成商客户 644.60 639.00 收到最终用户相应的款项后十五个工作内付清。 否。 客户正常结算回款。 639.00

3 客户 BB 终端客户 - 593.43
签订合同支付 30%， 设备到货支付 40%验收合格将货款 5 作为质保金支付到指定账
户后支付全款（甲方只负责监督与协调 ，实际付款为旗下的 8 个县级各支付 8/1 的货
款

否。 客户正常结算回款。 593.43

4 客户 BM 集成商客户 540.21 498.60 货到支付 30%，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支付 30%，运行 6 个月手支付 40% 否。 受大环境影响客户资金周转影响实
际回款 。 已结算收回部分应收账款 。 350.79

5 客户 V 集成商客户 570.81 381.70 货到支付 30%，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支付 30%，运行 6 个月手支付 40% 否。 受大环境影响客户资金周转影响实
际回款 。 已结算收回部分应收账款 。 381.70

6 客户 M 终端客户 4,588.88 97.17 合同签订后，乙方支付 5%质量保证金 （质保期满还 ），乙方支付 1000 万元预付款保函
（硬件产品验收合格后退还），甲方支付 34160800 预付款 ，验收合格后支付 11728000. 否。 客户正常结算回款。 97.17

7 客户 W 集成商客户 2,238.61 342.45 合同签订后支付 20%（4403220 元 ），验收合格后支付 16123630 元 ，质保期结束后支
付 1489250 元 否。 客户正常结算回款。 342.45

8 客户 BC 终端客户 1,667.00 224.43 合同签订后向采购方支付 10%作为履约保证金，于质保期结束后退还 。采购方收到履
约保证金后支付 30%，到货后支付 40%，验收合格后支付 30%。 否。 客户正常结算回款。 224.43

9 客户 J 终端客户 1,174.50 - 到货验收合格后支付 50%，终验 15 日工作日后支付至 100%。 否。 客户正常结算回款。 -

10 客户 BD 终端客户 1,171.81 - 合同签订乙方需要以银行保函形式提供合同的 30%作为履约保证金后甲方支付付
70%预付款，验收合格付 30%。 否。 客户正常结算回款。 -

公司销售模式以面向终端客户的直接销售为主，终端客户数量及销售金额均在总体中占有较高比例。 同时，公司集成商客户数量和销售金额占总体的比例较稳定。 集成商客户能够帮助公司迅速拓展销售渠
道，打入各下游领域市场，对公司直接向终端客户销售的模式起到了良好补充作用。

对于广电网络公司、广电局及下属机构、电视台等政府或事业单位类终端客户，项目形式一般是以解决方案为主。 除产品销售外，合同里通常有基建、装修、系统整体交付等履约义务，故项目实施期和质保期
相对较长。 在考虑授信条件授予时，公司通常结合客户资信情况、预算情况、资金支出计划、友商竞争情况综合平衡，若招投标文件或合同约定了明确的付款日期的，则按照合同约定日期执行；若未约定具体日期
的，一般给予 12个月的信用期限。

对于集成商类客户，原则上给予不超过 3个月的信用期。 对于资信状况良好，合作时间较长的客户，一般视单个项目金额大小，单体小额合同，通常采用收取预付款、到货签收/验收合格支付尾款的形式，其信
用期一般为 6-12个月，部分单体金额较大项目视商务谈判情况可能适当延长账期。 对于合作次数较少的客户，通常谨慎授予信用期。 报告期内相关信用条件授予政策与前期政策保持一致。

4、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 淳中科技 魅视科技 当虹科技 普元信息 开普云 平均 博汇科技
2021 年 1.996 4.107 1.374 2.159 3.162 2.560 2.216
2022 年 1.574 2.838 1.075 2.273 1.711 1.894 1.269
增减变动 -0.422 -1.269 -0.299 0.114 -1.451 -0.666 -0.947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取自东方财富网各公司财务分析数据。
除普元信息外，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年应收账款周转率较 2021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本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水平与可比公司同行业下降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二）补充披露 1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名欠款方的名称、金额、账龄、是否为公司关联方、长期未能回款的原因及期后回款情况，说明公司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并评估回款风险和坏账计

提的充分性。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账款余额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4 年 是否为关联方 期后回款 （截至 2023 年 5 月 25
日） 坏账计提金额

客户 G 646.24 10.65 635.59 - - 否 92.50 64.09
客户 T 568.43 0.22 568.20 - - 否 - 56.83
客户 BM 438.60 14.90 155.00 268.70 - 否 120.89 69.99
客户 BE 368.00 - 368.00 - - 否 138.00 36.80
客户 BA 366.91 - 288.15 78.76 - 否 20.40 44.57
客户 BL 502.70 187.84 311.56 3.30 - 否 222.31 41.21
客户 BF 285.35 - 285.35 - - 否 15.00 28.54
客户 H 254.73 - 254.73 - - 否 - 25.47
客户 BG 242.53 - 242.53 - - 否 - 24.25
客户 BH 229.10 - 228.60 - 0.50 否 - 23.11

报告期内，受大环境影响，客户相对财政紧张，款项支付安排滞后，同时 2022年因客观原因限制出行、临时停工等情况频度增加，客户付款流程受到限制，尤其是 2022年第四季度随着常态化管理，公司主要业
务地区人员及部分客户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正常工作，导致款项催收跟进工作受到较大影响，导致部分原计划于 2022年末统一支付的应收账款收回进度出现显著延迟。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注重应收账款的管理和相关风险控制，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应收账款的管理。 公司每月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项会议分析欠款情况，及时催收降低坏账发生的风险。 针对长账
龄应收款项，公司加强与客户沟通，密切关注相关客户经营情况及资信变化情况，加强催收频度及力度，目前已取得较好成效，部分客户已于期后陆续回款。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既有预期信用损失政策计提相应信用减值损失，坏账计提充分。 总体上，公司主要客户信用良好，与公司合作时间较长，款项无法收回的可能性较小。
二、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一）持续督导机构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客户及收入前五名客户明细表，复核公司主要客户交易内容、信用政策及变化情况、应收账款余额、账龄、期后回款情况；
2、通过网络查询主要客户公开信息，了解主要客户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信用状况恶化的情况；
3、结合公司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政策、客户信誉及期后回款情况等，分析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存在与应收账款实际信用状况是否存在偏离，分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4、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信用政策以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5、查阅公司账龄 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形成原因，查询主要相对方是否存在信用风险变化的公开信息；查询公司 1年以上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获取公司采取的催款措施的对应记录；
6、对公司财务负责人、管理层进行访谈，了解分析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复核报告期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保持一致；复核 2022年度会计师对应收账款欠款方的函证结果。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水平与可比公司同行业下降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公司关于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主要原因系受客观因素影响，客户相对财政紧张，款项支付

安排滞后，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公司主要客户信用良好，与公司合作时间较长，款项无法收回的可能性较小，符合实际情况；公司已按既有预期信用损失政策计提相应信用减值损失，坏账计提充分。
三、年审会计师意见
（一）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
1.了解并评价管理层在对应收账款可回收性评估方面的关键控制，包括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和对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分析；复核报告期与可比期间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保持一致。
2.复核管理层对基于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结合当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预期信用损失率的合理性，包括对迁徙率、历史损失率的重新计算，参考历史经验及前瞻性信息，对预期损失率的合理性进行

评估。
3.复核应收账款账龄划分的正确性，根据管理层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客户信誉情况，结合函证及回款查验，评估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4.实施函证程序，并将函证结果与公司账面记录的金额核对。
5.对应收账款余额较大或超过信用期的债务人，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与债务人或其行业发展状况有关的信息，以识别是否存在影响应收款坏账准备评估结果的情形。
6.通过访谈管理层、天眼查查询等程序，核实应收账款的客户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7.结合期后回款情况检查，评价管理层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8.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等，分析同行业应收账款情况，确认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异常。
9.查阅公司报告期及可比期间财务报告、应收账款明细表，结合主营业务的业务模式、信用政策等，分析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10.获取公司 2022年末前五大应收账款欠款方的具体情况，包括名称、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销售产品类型、销售金额和占比、账龄、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的回款情况、长期未回款的原因、是否逾期及逾

期金额、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查询对应客户的公开信息、历史回款凭证等支持性材料。
11.查阅公司账龄 1年以上的大额应收账款形成原因，并对账龄 1年以上金额在 100万以上进行访谈，已完成 13家客户访谈。
12.对主要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
选取 2022年应收账款余额大额的向客户函证，共发函 57家，回函 44家，其中：43家回函相符，1家回函无效（回函签章为部门章，非公章和财务章，且与合同盖章、验收报告盖章等不一致，出于谨慎考虑，认定

回函无效）。
2022年应收账款余额 13,433.50万元，发函金额 9,803.39万元，发函比例 72.98%，回函直接可确认的应收账款金额 8,192.49万元，占发函比例 83.57%；回函无效金额 81.20万元，执行替代程序后可以确认金额

为 81.20万元；未回函金额 1,529.70万元，执行了替代测试程序，可以确认的金额为 1,529.70万元。
综上，通过回函直接确认及替代测试核查确认金额 9,803.39万元，核查确认金额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例 72.98%。
针对未回函、回函无效的情况，了解相关原因，并实施替代测试程序，检查了销售合同、出库单、验收报告（签收单）、销售发票、回款单、期后回款等。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水平与可比公司同行业下降趋势基本保持一致，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公司关于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主要原因系受客观因素影响，客户

相对财政紧张，款项支付安排滞后，符合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公司主要客户信用良好，与公司合作时间较长，款项无法收回的可能性较小，符合实际情况；公司已按既有预期信用损失政策计提相应信用减值损
失，坏账计提充分。

问题 4：关于其他应收款
年报显示，公司 2022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3,269.59万元，近八成为保证金，累计计提坏账 1,074.49万元，坏账计提比例高达 32.86%。
请公司：（1）补充说明保证金前五大欠款方对应的具体业务及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对应销售合同、保证金占合同金额的比例、账龄、逾期情况及坏账计提金额，并说明其他应收款的相关方是否涉及对公司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对比可比公司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并结合公司历史收回或转回减值准备的情况、主要欠款方
的违约风险等，进一步说明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比例较高的合理性。

一、公司回复
（一）补充说明保证金前五大欠款方对应的具体业务及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对应销售合同、保证金占合同金额的比例、账龄、逾期情况及坏账计提金额，并说明其他应收款的相关方是否涉及对公司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监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款项内
容

客 户 名
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合同约定付款方式 履约保证金

金额 合计

履约保证
金金额占
合同金额
比例

质保期起始 到期日期 逾 期 情
况 账龄

2022 年期末
坏账准备余
额

与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 、主要
股东 、董监高
等 是 否 存 在
关 联 关 系 或
其 他 利 益 安
排

是 否 涉 及
对 公 司 非
经 营 性 资
金占用

1 保证金 客户 BI
广 播 电 视 与 视 听
新 媒 体 监 测 监 管
平台采购项目

2,566.88

合同签订后 ，乙方支付 10%履约保证金后 ，甲方支付 40%，乙方提交
开工报告且硬件设备到货价值超过总硬
件设备价值的 50%后 ， 甲方支付 45.27%， 验收合格后 ， 甲方支付
14.73%。 履约保证金项目整体验收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退还。

256.69 256.69 10% 尚 未 进 入 质
保期 暂无 暂无 1 年以内 12.83 否 否

2 保证金 客户 M XX 有线数字电视
监测系统项目 4,588.88

合同签订后，乙方支付 5%质量保证金 （质保期 3 年 ，质保期满退还 ），
乙方支付 1000 万元预付款保函 （硬件产品验收合格后退还 ），甲方支
付 34160800 预付款，验收合格后支付 11728000.

229.44 229.44 5% 202011 202311 未到期 3-4 年 114.72 否 否

3

保证金

客户 BJ

XX 无线数字化覆
盖 配 套 设 备 采 购
项 目 台 内 监 测 系
统设备 006 包

537.02

合同签订前，提交合同额 10%的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完成付款内部
审批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50%，设备到货安装调试 ，初验合格后 15 个
工作日内支付 30%，终验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日支付 20%。 履约保
证金验收合格后转为质保金 ，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 60 个月 ，质保期
满后退回履约保证金。

53.70

227.21

10% 201807 202307 未到期

4-5 年 227.21

否 否

保证金

XX 无线数字化覆
盖 配 套 设 备 采 购
项 目 台 内 监 测 系
统设备 007 包

517.08

合同签订前，提交合同额 10%的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完成付款内部
审批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50%，设备到货安装调试 ，初验合格后 15 个
工作日内支付 30%，终验合格后 15 个工作日内日支付 20%。 履约保
证金验收合格后转为质保金 ，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 60 个月 ，质保期
满后退回履约保证金。

51.71 10% 201807 202307 未到期 否 否

保证金

XX 信息网络视听
节 目 监 管 平 台 建
设一期项目 （二次
招标 ）

1,098.00

合同签订前支付 35%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后支付 85%合同预付款 ，
2017 年 8 月 25 日前机房装修初验后支付 5%，2017 年 9 月 25 日前主
要设备到货后支付 5%，2017 年 10 月 25 日前安装调试初验合格后支
付 5%。 质保期 3 年 ， 初始履约保证金 35%，20%初验合格后 10 个工
作日退还，10%终验合格后退还，5%质保期满退还。

109.80 10% 201811 202111 到 期 应
收回 否 否

保证金 XX 无线数字化覆
盖工程补点项目 240.00

合同签订前支付 5%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后支付 50%预付款 ，初验
合格后支付 30%，终验合格后支付 20%。 质保期 5 年 ，验收合格后履
约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满后退回 。

12.00 5% 201906 202406 未到期 否 否

4

保证金

客户 BK

XX 无线数字化覆
盖工程项目 664.10

合同签订 10 日内 ，卖方向买方付 10%履约保证金 ，买方收到履约保
证金后支付预付款 10%， 全部货物交付 完成 30 日内支 付合同 额
20%， 安装调试完 30 日内付 50%， 全部货物验收完成运行合格付
20%，质保期 3 年 ，运行 3 年后退还 10%履约及质量保证金 。

66.41

185.43

10% 201806 202106 到 期 应
收回

5 年以上 185.43

否 否

保证金

XX 无线数字化覆
盖 工 程 二 期 设 备
政 府 采 购 项 目 第
十四包

617.24
合同签订 3 日内 ，卖方向买方支付 10%履约保证金 ，买方支付预付款
10%，交货后付 20%，调试完成后付 50%，验收合格后付 20%。 设备正
常运行 5 年后，买方退还 10%的履约及质量保证金。

61.72 10% 201811 202311 未到期 否 否

保证金

XX 无线数字化覆
盖 工 程 二 期 设 备
政 府 采 购 项 目 第
十六包

572.92
合同签订 3 日内 ，卖方向买方支付 10%履约保证金 ，买方支付预付款
10%，交货后付 20%，调试完成后付 50%，验收合格后付 20%。 设备正
常运行 5 年后，买方退还 10%的履约及质量保证金。

57.29 10% 201811 202311 未到期 否 否

5

保证金

客户 Q

“XX 示范工程 ”广
播器材配置项目 106.18

合同签订前 5 日内，乙方付 5%履约保证金 ，设备到货后甲方付 40%，
验收合格后付 60%。 验收合格后，履约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 ，质保
期 3 年，期满后退回。

5.31

162.65

5% 201908 202208 到 期 应
收回

4-5 年

97.86

否 否

保证金
XX 综合文化服务
中 心 覆 盖 工 程 广
播器材配置项目

568.03
合同签订前 5 日内，乙方付 5%履约保证金 ，设备到货后甲方付 40%，
验收合格后付 60%。 验收合格后，履约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 ，质保
期 3 年，期满后退回。

28.40 5% 201909 202209 到 期 应
收回 否 否

保证金
XX 综合文化服务
中 心 覆 盖 工 程 广
播器材配置项目

426.00
合同签订前乙方付 5%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后甲方付 40%，验收合
格后付 60%。 验收合格后 ，履约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 2 年 ，
期满后退回。

21.30 5% 201909 202109 到 期 应
收回 否 否

保证金 XX 音频广播自动
化监测系统 342.80

合同签订前乙方付 5%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后甲方付 40%，验收合
格后付 60%。 验收合格后 ，履约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 3 年 ，
期满后退回。

17.14 5% 201906 202206 到 期 应
收回 否 否

保证金
XX 综合监管智慧
服 务 大 数 据 平 台
项目

842.00 合同签订前乙方付 5%履约保证金，项目验收付 100%。 验收合格后 ，
履约保证金转为质保金，质保期满三年后 ，返还 5%保证金。 42.10 5% 202011 202311 未到期 3-4 年 否 否

保证金
XX 广播电视安全
播 出 维 护 政 府 采
购项目

78.00

合同签订后，付合同总价款 10%的履约保证金 ，同时乙方开具总价款
100%的保函，甲方收到履约保证金和保函后，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的 100%.项目验收后乙方申请退回保函 。 验收后，履约保证金转为质
保金 ，质保期 1 年，质保期满后退回 。

7.80 10% 202207 202307 未到期 1-2 年 否 否

保证金
XX 综合监管智慧
服 务 能 力 提 升 项
目

738.60
签订合同前 ，乙方支付 5%的履约保证金 ；合同生效甲方付 30%到货
款，验收合格付 70%。 验收合格后 ，履约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质保
期 3 年，期满无质量问题退还 。

36.93 5% 202206 202506 未到期 1-2 年 否 否

保证金
XX 综合监管智慧
服 务 能 力 提 升 项
目追加

73.36 签订合同前，付 5%履约金，终验后支付 100%货款 。 验收合格后，履约
保证金转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 3 年 ，期满无质量问题退还。 3.67 5% 202208 202508 未到期 1 年以内 否 否

公司在招投标或履约过程中，需要按照招标文件或合同的约定交纳招标金额或合同金额的 5%-10%作为履约保证金。公司部分项目建设周期较长，且大部分客户为政府单位、国有企业，根据合同约定，此款项
于验收合格后通常会转为项目质量保证金，于项目验收后一定期限内才能收回，所以公司存在较大金额的履约保证金，且其账龄相对较长。 报告期末，前五名欠款方中大部分客户保证金尚未到期退回，部分保证
金按合同约定应于报告期末前退回，因报告期内整体大环境影响，客户年末资金预算紧张，履约保证金退回发起流程略有延迟。 公司与前五名欠款客户长期合作，客户信用风险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违约风险较
小。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欠款方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监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其他应收款均因正常经营活动形成不涉及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二）对比可比公司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并结合公司历史收回或转回减值准备的情况、主要欠款方的违约风险等，进一步说明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比例较高的合理性。
1、可比公司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龄 淳中科技（%） 魅视科技 当虹科技
（%）

普元信息
（%）

开普云
（%）

本公司
（%）

1 年以内 5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
期信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5 5 5 5
1—2 年 10 10 10 10 10
2—3 年 30 20 30 30 20
3—4 年 50 40 50 50 50
4—5 年 70 80 80 80 10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注：淳中科技、普元信息、魅视科技、当虹科技、开普云坏账政策取自各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如上图，本公司的坏账计提比例与淳中科技、普元信息、开普云相比，1年以内、1-2年、3-4年、5年以上完全一致，差异主要在 2-3年与 4-5年。 本公司 2-3年坏账计提比例 20%，和当虹科技一致，略低于淳中

科技、开普云、普元信息的 30%；本公司 4-5年坏账计提比例 100%，较同行业可比公司均要高。 综上所述，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公司坏账计准备提政策较为谨慎、合理。
2、公司其他应收款历史收回或转回减值准备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变动金额 期末余额计提 收回或转回 转销或核销 其他变动
2020 年 578.98 246.73 - 0.50 - 825.21
2021 年 825.21 -30.59 - - - 794.62
2022 年 794.62 279.89 0.01 - - 1,074.49

对于其他应收款的减值损失计量，本公司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一般模型进行处理。 基于其信用风险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组合：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分析法组合 参照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职工借款组合 以债务人为本公司职工作为风险特征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采用组合方法计提减值准备，期末整体测算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余额，与期初差异部分确认为当期减值损失。 公司客户主要为政府、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客户资信状况良好，历史违约风
险较低。 公司根据一贯的会计政策审慎、合理的计提了减值准备。

二、持续督导机构意见
（一）持续督导机构履行的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其他应收款中大额明细清单，复核对应项目内容及性质，核查对应销售合同及保证金比例，复核其金额、账龄、逾期情况及坏账计提情况；
2、获取关联方清单，重点关注是否存在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是否存在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的情况；
3、复核 2022年度会计师函证结果；
4、获取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算表，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复核公司坏账准备会计政策的合理性及一致性，复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正确；
5、通过网络查询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大及超过信用期的债务人，评估其信用状况，分析对应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
（二）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公司其他应收款的相关方不涉及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监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公司根据一贯的会计政策审慎、合理的计提了减值准备，公司计提

的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三、年审会计师意见
（一）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
1.了解、评估并测试管理层对其他应收款相关的内部控制。
2.了解其他应收款中大额明细项目内容及性质，进行类别分析，关注是否存在不属于该科目核算范围的各种应收、暂付款项；是否存在其他应收款长期挂账未及时清理的情况；重点关注是否存在资金被关联

企业（或实际控制人）占用、变相拆借资金、隐形投资、误用会计科目、或有损失等现象。
3.识别关联方其他应收款，了解关联方交易的商业理由，检查证实交易的支持性文件。
4.实施函证程序，并将函证结果与账面记录的金额进行核对，其他应收款前十大余额函证，均已回函，可以确认。
5.获取坏账准备计算表，测试账龄划分的准确性。
6.复核管理层对坏账准备会计政策的合理性及一致性，检查期末减值测试资料，复核坏账准备计提是否正确。
7.对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大或超过信用期的债务人，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与债务人或其行业发展状况有关的信息，以识别是否存在影响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评估结果的情形。
8.检查其他应收款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二）年审会计师核查结论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公司其他应收款的相关方不涉及对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董监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公司根据一贯的会计政策计提了减值准

备，公司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合理的。
特此公告。

北京市博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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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空港三路 99号东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辅楼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2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6,114,299,366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338,604,57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3,775,694,7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2.2896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35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16.938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李养民先生主持，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案，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8人，公司副董事长李养民主持会议，董事唐兵、林万里，独立董事蔡

洪平、董学博、孙铮、陆雄文，职工董事姜疆出席了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郭丽君，监事方照亚、周华欣出席了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汪健、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以及罗兵

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出席了会议。
二、 2022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333,584,913 99.9593 5,015,860 0.0407 3,800 0.0000
H 股 3,775,694,7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6,109,279,706 99.9688 5,015,860 0.0312 3,80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338,588,259 99.9999 12,614 0.0001 3,700 0.0000
H 股 3,775,694,7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6,114,283,052 99.9999 12,614 0.0001 3,70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337,848,939 99.9939 751,834 0.0061 3,800 0.0000
H 股 3,775,694,7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6,113,543,732 99.9953 751,834 0.0047 3,80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99,917,987 99.6865 38,686,486 0.3135 100 0.0000
H 股 3,775,694,7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6,075,612,780 99.7599 38,686,486 0.2401 10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 2023年度国内和国际财务报告审计师及内部控制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338,591,859 99.9999 12,614 0.0001 100 0.0000
H 股 3,775,694,7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6,114,286,652 99.9999 12,614 0.0001 10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发行债券的一般性授权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56,979,624 99.3385 81,624,949 0.6615 0 0.0000
H 股 3,717,381,997 98.4556 58,312,796 1.544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5,974,361,621 99.1316 139,937,745 0.8684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公司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56,686,919 99.3361 81,917,654 0.6639 0 0.0000
H 股 3,717,598,077 98.4613 58,096,716 1.538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5,974,284,996 99.1311 140,014,370 0.868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272,741,325 99.4662 61,083,988 0.4951 4,779,260 0.0387
H 股 3,661,116,621 96.9668 109,288,012 2.8946 5,234,160 0.1386
普通股合计： 15,933,857,946 98.8806 170,372,000 1.0573 10,013,420 0.0621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324,304,123 99.8841 9,454,490 0.0766 4,845,960 0.0393
H 股 3,768,377,396 99.8077 1,661,236 0.0440 5,600,160 0.1483
普通股合计： 16,092,681,519 99.8662 11,115,726 0.0690 10,446,120 0.0648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326,355,024 99.9007 7,470,288 0.0605 4,779,261 0.0388
H 股 3,768,377,396 99.8077 2,027,236 0.0537 5,234,160 0.1386
普通股合计： 16,094,732,420 99.8789 9,497,524 0.0589 10,013,421 0.062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 2022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2,171,437,705 98.2496 38,686,486 1.7504 100 0.0000

5

关 于 聘 任 公 司
2023 年度国内和
国际财 务报 告审
计师及内 部控 制
审计师的议案

2,210,111,577 99.9994 12,614 0.0006 10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议案 1-5、8 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6-7、9-10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22年度股东大会之议案 4-5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巍、施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 2022 年度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会议
的点票监察员。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30 日

� � � �证券代码：688099 证券简称：晶晨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6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
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913,285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2%。 其中：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数量为 818,160 股，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数量为 95,125股

●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3年 6月 2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

关业务规则的规定，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晨股份”或“公司”）于近日收到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 2021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1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就本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
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核实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
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1年 4月 13日至 2021年 4月 22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公司于 2021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晶晨股份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1-018）。

（3）2021 年 4 月 13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晶晨股份关于独立
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章
开和先生作为征集人就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
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5）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晶晨股份关于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1-019）。

（6）2021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7）2021年 8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1年 12月 30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2年 8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归属
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0）2023年 2月 15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部分第二批次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3年 5月 18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
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1、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对象第二个归属期

姓名 国籍 职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 次 归 属 数 量
（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一、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余莉 中国 董事、董事会秘书 15,000 3,750 25.00%
高静薇 中国 财务总监 25,000 6,250 25.00%
二、中层管理人员、技术骨干 、业务骨干
中层管理人员 （18 人） 124,500 30,875 24.80%
技术骨干（271 人） 3,019,500 754,725 25.00%
业务骨干（13 人） 92,800 22,560 24.31%
总计（304 人 ） 3,276,800 818,160 24.97%

2、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

职 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本 次 归 属 数 量
（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技术骨干（25 人） 380,500 95,125 25%
总计（25 人 ） 380,500 95,125 25%

注：在本次归属的资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因 3 名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对象放弃归属第
二个归属期可归属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4,250股； 同时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类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包含 3名激励对象重复授予情况； 因此本次实际归属总人
数为 326人，实际归属股份为 913,285股。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 A 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 326人。 其中，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对象第二个归

属期归属 304 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25 人（包含本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重复授予 3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3年 6月 2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913,285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 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
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415,263,603 913,285 416,176,888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415,263,603 股增加至 416,176,888 股，本次归属未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 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出具了《晶晨股份验资报告》（信会师报

字【2023】第 ZA13936 号），对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对象第二个
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满足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
验，截至 2023年 5月 11日止，公司实际已收到 326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
人民币 59,436,587.80元，其中，新增股本 913,285.00元，转入资本公积 58,523,302.80元。

2023年 5月 29日， 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类激励对象第二个归属
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 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23 年 1-3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37,312.40 元， 公司 2023 年 1-3 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0.07 元/股； 本次归属后， 以归属后总股本
416,176,888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 2023 年 1-3 月基本
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合计 913,285 股，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22%，对公
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 � � �证券代码：600035 证券简称：楚天高速 公告编号：2023-026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四新大道 26号湖北国展中心东塔 23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884,838,0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4.954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南军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 董事会秘书罗琳先生出席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4,838,006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4,838,006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4,838,006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4,838,006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4,788,006 99.9943 50,000 0.0057 0 0
6、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4,838,006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募 REITs申报发行工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78,737,044 99.9856 40,000 0.0144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4,486,306 99.9602 351,700 0.0398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884,486,306 99.9602 351,700 0.0398 0 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868,890,719 100 0 0 0 0
持股 1%-5%普 通股股
东 0 0 0 0 0 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5,897,287 99.6864 50,000 0.3136 0 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3,009,200 99.6171 50,000 0.3829 0 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888,087 100 0 0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15,897,287 99.6864 50,000 0.3136 0 0

7
关于开展基础设施公
募 REITs 申 报发行 工
作的议案

15,907,287 99.7491 40,000 0.2509 0 0

8
关于聘请公司 2023 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15,595,587 97.7946 351,700 2.2054 0 0

9
关于聘请公司 2023 年
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15,595,587 97.7946 351,700 2.2054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7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杰、王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

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 � � �证券代码：688309 证券简称：恒誉环保 公告编号：2023-029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 0.074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6/6 2023/6/7 2023/6/7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3年 4月 21日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22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
不得质押和出借。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74元（含税）。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2）差异化分红的计算依据
公司以 2022 年度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为基数分配利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80,010,733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609,464 股,本

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为 79,401,269股。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
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

送红股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
配的股本总数× 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79,401,269×0.074）÷
80,010,733≈0.07344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7344元/股。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3/6/6 2023/6/7 2023/6/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含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4元；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4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
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
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6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本
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66元。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
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
东，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66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74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1-86196309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31 日


